
 

证券代码：000722        证券简称：湖南发展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1 

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》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合作概述 

1、2023 年 08 月 10 日，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订<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>并支付

合作意向金的议案》,同意公司与青海某项目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，为项

目主体）、项目公司控股股东、项目公司股权交易受托方（以下简称“受托方”，

已取得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全权委托，负责项目公司股权交易）、湖南省工业设备

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安装公司”，为EPC总承包商）签订《排他性意向

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作协议》”）。在湖南安装公司向公司提交由中国建设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开具、以公司为受益人、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履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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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函，金额为 35,712 万元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0 月 30 日止，以下简称“履约保

函二”），受托方增补支付 600 万元履约保证金。履约保证金金额由原《合作协议》

约定的 950 万元变更为 1,550 万元。《补充协议一》正式生效后，公司退还湖南

安装公司开具的履约保函一。详情请参见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

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 2024-036、2024-037、

2024-039 公告。 

3、鉴于《补充协议一》约定的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即将到期，为继续推进青

海项目建设等相关工作，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订<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>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与项目公司、项目公司控股股东、受托方、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深圳建融

新能源签订《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二》”）。

依据《补充协议二》相关条款约定，深圳建融新能源将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延期至

2025 年 03 月 31 日，受托方增补支付 540 万元履约保证金。履约保证金金额由

1,550 万元变更为 2,090



 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 2025-012 

公告。深圳建融新能源已依据《补充协议三》相关条款约定，将履约保函二有效

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》 

2、《保函修改函》 

 

特此公告 

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04 月 09 日 

 

 


